
保单借款/还款申请书

申请事项：（请在申请事项前的方格内打“√”，并填写变更后的内容，如需详述，请在“其它”栏补充说明）

保险合同编号： 投保人： 本公司受理签章：

01   □保单借款

随附资料（必填项目）：□保险合同原件  □投保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代办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保单借款借据》□其它

03  □其它

投保人以上述保险合同现金价值（万能险为个人账户价值）为质向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公司）申请借款:

借款金额共（大写）：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本人同意以下借款协议：

一、最高借款额度：不超过借款当时保单现金价值（万能险为个人账户价值，下同）总和

        的80%。

二、借款利率：按保单主险条款约定，传统险借款利率不超过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六

        个月贷款利率上浮 0.25% ；万能保险借款利率不会超过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六个

        月贷款利率上浮 0.25% 与每月结算利率上浮 2% 中较高的一项；贵公司有权于每月第

        一个营业日调整借款利率。

三、本人保证：用于借款的保单是所有权无争议，未作担保、未挂失、未失效或未发生止

        付情形的保单。如本人用于借款的保单被质偿产生不良后果，由本人承担责任。

四、增加借款：本人在贷款期间内可在最高借款额度内申请增借，增借后保单累计本息和

        不得超过保单当前现金价值的80%，增借日为起息日。

五、借款清偿：借款期限一般不超过 6 个月，本人应于每个保单周年日前偿还借款利息，

        直至借款金额及利息全部偿清为止；若逾期未付利息，则所有应付而未付的利息并入

        借款金额中计算利息。

六、若未还清的保单借款及利息、退保手续费的总金额等于或超过保单当时的现金价值时，

        保险合同效力中止。

七、借款未清偿前保单如发生生存金、年金给付或保全退费时，贵公司直接将生存给付金、

        年金或保全退费偿还全部或部分借款，余额支付给受益人或投保人。

八、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意：当发生理赔给付时，贵公司有权直接将理赔金偿还部分借款

        或全部借款本息，余额再行支付给受益人。发生死亡理赔给付时，还款时间以出险日

        为准，发生非死亡赔给付时，还款时间以做出理赔决定日为准。

九、如果发生贵公司需退还保险费或现金价值的情形，贵公司有权直接将需退还的保险费

        或现金价值偿还部分借款本息或全部借款本息。

十、在借款期限内，贵公司不受理本保险合同关于投保人变更、减额缴清、部分领取账户

        价值、额外投资保险费和保单迁移的申请。

十一、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每次借款须依法缴纳印花税，税率为所借款项的0.005%，由贵

           公司代扣。

02   □保单还款 □全额偿还所有本息     □只还利息      □部分偿还本金                   元及全部利息    □取消垫缴 

*Cs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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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被保险人/监护人签名：         代办人签名：        

委托代办声明：（代办人需在申请书上签名并提供代办人身份证明文件）

本人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件号码                                                                                   ，代为办

理上述合同变更事项，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如因此发生任何纠纷，本人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变更授权账号：（请仔细阅读申请书背面“保险费自动转账付款/领款授权”内容）

账户用途
□变更缴费账号 

□变更领款账号：红利、保单退费、生存金/年金、领取个人账户价值及医疗理赔
账户所有人

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名称：            省            市                                                               （具体银行网点名称） □卡号 □存折号

账户号码：

第一联：保险公司留存



请您注意：

1. 在填写《保单借款/还款申请书》时，请您使用黑色、蓝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在申请书逐项填写。

2. 为保障您的权益，《保单借款/还款申请书》上的所有签名均应为本人亲笔签名，他人不得代签；若被保险人为未成年人，应由该未成

    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在“被保险人/法定监护人签名”处签署法定监护人本人的姓名。

3. 我司会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办理业务，不收取现金，请勿将现金转交任何人。

4. 为了确保您的权益，请不要在空白申请书上签名、盖章，签章之前，请再次核对您填写的内容。如您的联系电话及联系地址等客户信

    息发生变更，请及时办理更正手续。

如代办人为本公司或经代公司在职代理人，请填写：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代码：                                                         营业处代码/经代公司：                                                       联系电话：                                                         

保险费自动转账付款/领款授权内容：

本人自愿对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英人寿）及上述的开户银行（以下简称银行）授权如下：
一、保险费自动转账付款授权：
（一）本人授权中英人寿与银行按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费交付时间和保险费金额，从上述结算账户自动划扣预缴的初算保险费和各期应缴保险费；
（二）本人清楚如果上述账户内无足够余额供划款时，授权银行将不予转账，由此产生保险合同中止或终止的任何责任将由本人承担；
（三）如本人同时授权通过上述账户自动转账支付本人在中英人寿的两份或以上保险合同的保险费时，本人同意依照中英人寿的规则顺序转账；
（四）如本人终止付款授权、变更付款授权账户，应于当期保险费到期日的30天前向中英人寿递交书面申请，由中英人寿知会银行做相应处理。
二、自动转账领款授权：
（一）本人授权中英人寿与银行，将保险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应支付给本人的款项划入上述结算账户；
（二）本人同意在授权账户终止或自动转账不成功的情况下，中英人寿有权通过其它方式支付相应款项；
（三）如本人终止领款授权、变更领款授权账户，应提前15天向中英人寿递交书面申请，由中英人寿知会银行做相应处理；
（四）本人声明：本人应尽量保持领款授权账号的一致性；如有不同，请中英人寿以最后一次提供的领款授权账号为准，本人与中英人寿的所有

             保险合同应支付给本人的自动转账领款款项将统一划入上述账户；
（五）本人声明：中英人寿将相关应支付给本人的款项划到上述账户，即视为本人已领取相应款项，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和责任均由本人承担，
          与中英人寿无关。
三、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上述授权账户将自动终止效力：（1）本人书面申请终止授权；（2）以上银行账户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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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借款/还款申请书

申请事项：（请在申请事项前的方格内打“√”，并填写变更后的内容，如需详述，请在“其它”栏补充说明）

保险合同编号： 投保人： 本公司受理签章：

01   □保单借款

随附资料（必填项目）：□保险合同原件  □投保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代办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保单借款借据》□其它

03  □其它

投保人以上述保险合同现金价值（万能险为个人账户价值）为质向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公司）申请借款:

借款金额共（大写）：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小写）：                            元  

                                                                        

本人同意以下借款协议：

一、最高借款额度：不超过借款当时保单现金价值（万能险为个人账户价值，下同）总和

        的80%。

二、借款利率：按保单主险条款约定，传统险借款利率不超过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六

        个月贷款利率上浮 0.25% ；万能保险借款利率不会超过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六个

        月贷款利率上浮 0.25% 与每月结算利率上浮 2% 中较高的一项；贵公司有权于每月第

        一个营业日调整借款利率。

三、本人保证：用于借款的保单是所有权无争议，未作担保、未挂失、未失效或未发生止

        付情形的保单。如本人用于借款的保单被质偿产生不良后果，由本人承担责任。

四、增加借款：本人在贷款期间内可在最高借款额度内申请增借，增借后保单累计本息和

        不得超过保单当前现金价值的80%，增借日为起息日。

五、借款清偿：借款期限一般不超过 6 个月，本人应于每个保单周年日前偿还借款利息，

        直至借款金额及利息全部偿清为止；若逾期未付利息，则所有应付而未付的利息并入

        借款金额中计算利息。

六、若未还清的保单借款及利息、退保手续费的总金额等于或超过保单当时的现金价值时，

        保险合同效力中止。

七、借款未清偿前保单如发生生存金、年金给付或保全退费时，贵公司直接将生存给付金、

        年金或保全退费偿还全部或部分借款，余额支付给受益人或投保人。

八、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意：当发生理赔给付时，贵公司有权直接将理赔金偿还部分借款

        或全部借款本息，余额再行支付给受益人。发生死亡理赔给付时，还款时间以出险日

        为准，发生非死亡赔给付时，还款时间以做出理赔决定日为准。

九、如果发生贵公司需退还保险费或现金价值的情形，贵公司有权直接将需退还的保险费

        或现金价值偿还部分借款本息或全部借款本息。

十、在借款期限内，贵公司不受理本保险合同关于投保人变更、减额缴清、部分领取账户

        价值、额外投资保险费和保单迁移的申请。

十一、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每次借款须依法缴纳印花税，税率为所借款项的0.005%，由贵

           公司代扣。

02   □保单还款 □全额偿还所有本息     □只还利息      □部分偿还本金                   元及全部利息    □取消垫缴 

*Cs103*
1107020300

投保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被保险人/监护人签名：         代办人签名：        

委托代办声明：（代办人需在申请书上签名并提供代办人身份证明文件）

本人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件号码                                                                                   ，代为办

理上述合同变更事项，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如因此发生任何纠纷，本人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变更授权账号：（请仔细阅读申请书背面“保险费自动转账付款/领款授权”内容）

账户用途
□变更缴费账号 

□变更领款账号：红利、保单退费、生存金/年金、领取个人账户价值及医疗理赔
账户所有人

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名称：            省            市                                                               （具体银行网点名称） □卡号 □存折号

账户号码：

第二联：客户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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